
交通运输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资委、 银保监会、 证监会：

经国务院同意， 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全

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实施范围

（一）免收通行费的时间范围从2020年2月17日0时

起， 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 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开放式

收费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联网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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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二）免收通行费的车辆范围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

有车辆。

（三）免收通行费的收费公路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 经依法批准设

置的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

二、 保障措施

（一）加强 组织领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

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具体工作， 由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负责

统一组织实施。 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下，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方案， 落实责任， 细化措施，

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实施工作。

（二）加强公路保通保畅。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以及

交通量等相关状况，配合有关部门， 科学实施防疫检测和交

通管理，强化保通保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保障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为

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三）相关配套保障政策将另行出台。

交通运输部

2020年2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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